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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水卓越认证有限公司
兼职协议
甲方：北京中水卓越认证有限公司

乙方：

为了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有关精神及其它国家有关认证认可的规范和要求，加强对所聘审核人员的管理，提高其工作能力，保证审核的公正性、客观性、科学性。明确甲乙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特签定本协议。

甲方由于认证工作需要，聘用乙方为：
□级别审核员  □质量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体系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实习审核员  □质量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体系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技术专家    □质量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体系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一、聘用期限：从       年      月     日起，到      年     月     日止。

二、甲方的权利与义务：（在聘用期内）

1、乙方参加审核，按公司审核费支付办法支付乙方劳务报酬（其中实习审核员在实习期内公司提供实习审核机会，不再支付劳务费，另外劳务报酬中包括人身意外保险费用，乙方自行办理有关保险）。

2、为乙方提供研讨、培训等专业发展、专业技术的继续教育机会、提高乙方认证水平；

4、为乙方提供认证、认可动态信息；
5、为乙方提供劳务工作中形成的相关文件、作品、资料等的知识产权属于甲方；
三、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 遵守《条例》，自愿在甲方执业，并且保证不同时在其它认证机构签约或执业，
2． 遵守国家有关认证认可的其它规定和要求；遵守认证人员行为准则及行为规范，维护国家认证认可的声誉，遵守甲方的规章制度，对甲方的各种活动，客户利益，财务运作情况及甲方外部合作单位等信息严守秘密；

3． 审核中接触到的一切有关组织的机密信息，审核情况，未经组织书面认可，绝不泄露；

4． 向甲方客观真实地提供与认证工作有关的信息，如工作经历、资格、与受审核方利益关系等；

5． 按照甲方的工作程序公正地进行认证工作，并对其结果负责；

6． 按照甲方要求的时间和质量完成工作任务，不得无故推辞，但有权拒绝违背国家认证认可有关规定的任务；每次工作完成后，乙方应当将提供劳务过程中的全部资料、文件交还给甲方，在未征得甲方同意前，不得复制保留任何资料、文件；

7． 受聘于甲方期间不得参与曾在最近两年内提供过咨询活动的企业审核，如审核安排出现与此冲突或有任何商业及其它利益关系时需事先通报；

8． 享受甲方支付的劳动报酬，并按照国家规定交纳税费；

9． 满足国家与甲方人员管理制度规定时享受晋级注册的推荐、专业发展等机会；

10． 当与资格认可相关的情况发生变化时，应当及时告之甲方；

11． 因故终止协议时，应提前一个月通知甲方，办理解除合同手续。

四、争议的解决

    有关本合同发生的一切争议，首先双方协商，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的人民法院起诉。

五、续订、变更、解除、终止合同

  1、 合同期限届满即自行终止。

  2、 如在职期间没有发生违反相关的人员注册委员会及北京中水卓越认证有限公司有关规定，如经双方协商同意，可以续订。
3、 如违反以上各项条款或发生以下情况者，甲方可立即解除与乙方的合同。并有权上报CCAA。

    ⑴ 乙方的行为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者；

    ⑵ 乙方违反甲方的有关保密规定或审核纪律，经教育不改正者；

    ⑶ 乙方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对甲方利益造成损害；

4、 除此之外，甲乙双方的任何一方如需提前解除合同，必须提前一个月通知对方，经双方协商后解除合同。并将有关信息上报CNAT。

六、双方特殊约定，                             。

七、本合同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并由甲方将合同复印件上报CCAA备案。

甲方：（盖章）                              乙方：（签名或盖章）

法定（部门）代表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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